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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德恒 06F20210264-000011 号 

致：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

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和律师工

作报告》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11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发行人和平安证券下发了《关于江苏

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问题的审核问询

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94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本所律师对《审核问询函》中相关审核问询问题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并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律师工作报告》（德恒 06F20210264-00002 号）、《法

律意见书》（德恒 06F20210264-00001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德恒 06F

20210264-00005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德恒 06F20210264-00008 号）的

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之处，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表述一致。对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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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必备法定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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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2.3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请

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就前述问题，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 查阅了发行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查询了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其他公开披露的信息；  

2. 核查了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年度报告及 2021 年前三季度报告；  

3. 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网站，确认发行人、子公司

及参股公司是否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4. 访谈了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确认发行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是否存在房地

产相关业务；  

5. 获取了发行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出具的不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的承诺。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均未从

事房地产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是否涉

及房地

产业务 

与发行人

关系 

1 

江苏

京源

环保

股份

有限

公司 

水处理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安装；环保

成套设备、机电设备、自动化与工业过程自动化系统

集成的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环境污染防治工程

设计、治理和施工；防腐系列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

售；计算机技术开发与应用；生活污水、工业污水治

理；环保、水处理、市政公用领域的项目开发、建设、

工业水处理专

业设备及系统、

提供工业水处

理相关的设计

与咨询服务，以

及与设备集成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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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生态环境治理；土壤治理及修复；上述技术服

务及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经营范围中涉及制造、生产的另设分支机构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相关的工

程施工服务。 

2 

江苏

京源

投资

有限

公司 

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展会务

服务；商务咨询。（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

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

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环保行业上下

游产业链企业

投资 

否 

发行人全

资控股子

公司 

3 

广东

京源

环保

科技

有限

公司 

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

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

务；环保咨询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

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

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环境监

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销售；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售；仪器仪表销

售；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质污染物

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生态环境监测及检测仪器

仪表销售；环境应急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应急技

术装备销售；海洋水质与生态环境监测仪器设备销售；

贸易经纪；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计算器设备制

造；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气体、

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风机、风扇制造；通用零

部件制造；金属密封件制造；紧固件制造；通用设备

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制造；通

用加料、分配装置制造；制药专用设备制造；大气污

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

仪器仪表制造；生态环境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

环境应急检测仪器仪表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

设备）；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通讯设备修理；水

资源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智能水务系统开发;

进出口代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互

联网信息服务；施工专业作业 

环保技术开发

服务；节能技术

开发服务 

否 

发行人全

资控股子

公司 

4 

江苏

迦楠

环境

环境监测监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运维服务；

环境保护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及咨询服务；环

保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及运维；环保工程、

水处理和废气

的在线监测服

务 

否 

发行人子

公司京源

投资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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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有限

公司 

生态治理与景观工程的咨询、设计、安装、施工和运

营服务；水、气污染治理；水、气污染治理设备销售；

污染治理技术、检测服务及咨询；畜禽粪污处理；计

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与服务；公共设施管

理；道路货运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0%的企

业 

5 

河南

省华

石环

境科

技有

限公

司 

环保产品技术开发；环境监测服务；土壤改良；环保

工程；污水处理；市政共用工程；环保设备维修；销

售：环保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水处理设备、

生物制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侧重于环境监

测、土壤修复、

环保设备的维

护、维修方向 

否 

发行人子

公司京源

投资参股

40%的企

业 

6 

广东

华迪

新能

源环

保投

资有

限公

司 

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主要投资基于

环保产业的上

下游高端智能

制造高端装备

企业、智能仪表

传感器公司、基

于环保类大数

据的运维公司，

以及为园区服

务的污水处理

厂（第三方治

理）、自来水厂

等 

否 

发行人直

接参股

45%的企

业 

7 

南通

新中

电能

源发

展有

限公

司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

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

术研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大

数据服务；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海水淡化处理；

节能管理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动车

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从事太阳

能发电业务 
否 

发行人直

接参股

35%的企

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条之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根据《城

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第二次修订）》第二条之规定，“房地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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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

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根据《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

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http://zwfw.mohurd.gov.cn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https://www.jshouse.com.cn/）、广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http://zfcxjst.gd.gov.cn/）、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

方网站（http://hnjs.henan.gov.cn/）查询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不具备房地产业务经营资质，未开展房地产相关业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不存在

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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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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